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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清華大學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 
91.10.08 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通過 

一、為提倡國立清華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員工正當休閒活動以維護

身心健康，培養團隊精神及鼓舞工作士氣，特依行政院八十

六年四月十二日台八十六人政給字第一一０八九號函頒「中

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」及有關規定訂定本要

點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文康活動分為藝文活動及康樂活動二類： 

（一）藝文活動：包括各類藝文研習、欣賞或競賽等活動。 

（二）康樂活動：包括各類社團研習、體能競賽、慶生、聯

誼、服務、休閒等活動。 

三、文康活動以本校現職員工參加為原則，並得視活動性質邀請

眷屬及退休員工參加。 

四、文康活動辦理時間除統一每日中午十二時至十三時三十分辦

理外，以利用休閒及例（放）假日為原則，但不影響教學及

行政業務正常進行下，得利用其他辦公時間舉辦，惟參加成

員應事先徵得直屬主管同意，主辦單位並應擬妥實施計畫簽

會人事室後陳報校長核准。  

五、文康活動由人事室統一辦理為原則，但依活動性質、內容由

各教學、行政單位或社團承辦為佳者得從其辦理，惟不得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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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名義舉辦。 

六、實施方式： 

（一）藝文活動：以配合校慶或學校特殊活動辦理為原則。 

（二）康樂活動： 

    1、社團研習：本校員工得依其共同志趣籌組各類社

團，其設立及活動實施準則如附件一。 

        2、體能競賽：  

          各社團得參加教育部主管機關核定有案之全國性大

專校院教職員盃比賽及其他已立案社團所舉辦之比

賽。 

          各社團每年得配合校慶舉行全校性員工生聯誼賽。 

          人事室得配合體育室舉辦之各項全校性體能競賽辦

理員工體能競賽活動。 

  3、慶生活動：視學校經費，得辦理慶生會。     

4、聯誼、服務活動（自強活動）：配合週休二日及假

日辦理各項知性之旅，每學年舉辦一或二次為原

則，由人事室或各單位辦理。 

 5、休假旅遊：由具休假資格員工自行辦理。 

七、辦理文康活動所需經費應本撙節開支原則由人事室編列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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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年度預算相關科目內列支，其補助方式如下： 

（一）藝文活動及社團活動：本自給自足原則辦理，經費由成

員自籌，並得視其配合學校辦理年度全校性活動計畫，

審酌補助每一社團每年至多新台幣伍仟元。 

（二）競賽：以參加教育主管機關核定有案之全國性大專校院

競賽及其他已立案社團所舉辦之比賽為原則，由學校補

助團體報名費、差旅費及服裝費（每人每次新台幣伍百

元，間年補助一次）。其獲得分組競賽前三名者，得酌

予獎勵。 

（三）慶生：以本校編制內員工為限，每人每年逢其出生月份

致贈新台幣壹仟元生日禮券。 

（四）聯誼服務（自強活動）：以本校編制內員工為限，每人

補助新台幣壹仟元，每人每年補助以一次為限。 

（五）休假旅遊：以學校具有休假資格之員工（含納入差勤之

行政助理）為限，其休假補助費依政府有關規定辦理。 

八、各單位或社團辦理文康活動應力求內容充實與豐富化，並得

事先採取問卷方式調查員工意願，考慮參加成員之職務性

質、性別、年齡、婚姻及體能狀態等因素，分組或分梯次舉

辦，積極鼓勵踴躍參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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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辦理文康活動應儘量利用本校場地、器材、設施，並依本校

規定程序辦理，必要時得洽商租借校外場地或其他公共設

施。其辦理戶外性質活動，須租借交通工具時，應簽訂安全

契約。 

十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有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一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